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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专利申请文件撰写概述

第二部分：权利要求书的撰写

第三部分：说明书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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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专利申请文件撰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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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利文件申请的内容

一项发明创造要想获得专利保护，就必须由申请人以书面
形式或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形式向专利局提出
申请，而根据专利法第26条第1款的规定，申请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说明书及其摘要和权利
要求书等文件。

法26
（1）

说明书

请求书

摘要

文字部分
权利要求书

附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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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文件撰写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
专利审批的过程，因此，这就要求
申请人/代理人需要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和有关法律知识撰写一份合格的
申请文件以及处理有关的专利事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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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利要求书、说明书、
及摘要三者的关系

专利法
59

26（3）

26（4）

说明书

摘要及其附图

文字部分
当然是足
够的实施
形式啦

权利要求书

还有清
楚的附
图部分

你框个合理范围吧，我支持你！！

用什么来支
持呀？？

没有我，
想快速
得到信
息是不
行的！

第五十九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

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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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59：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
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
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说明书是对发明内容的详细介绍，权利要求是在说
明书记载内容的基础上，用构成发明技术方案的技术特
征来定义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而摘要是说明书公开内容的概述，它仅是一种技术
情报，不具有法律效力，摘要的内容不属于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原始公开的内容，不能作为以后修改说明书或权
利要求书的根据，也不能用来解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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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摘要中，权利要求书处于

主导的地位，它限定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是衡量专利
权是否囊括已知技术，即是否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基
础。

判断新颖性和创造性是以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

方案为准，而不是以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为准。另外，
权利要求的内容与说明书的内容不能相互脱节，两者
之间应当有一种密切的关联。

根据专利法第26条第4款的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
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
范围。因此，说明书是权利要求书的基础和依据，在
专利权被授予后，特别是在发生专利纠纷时，说明书
可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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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利申请文件撰写的重要性

在实审程序中，能影响到专利权的获得，如专利申请的技
术内容没有充分公开，权利要求缺少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
技术特征或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

后续程序（细则65）

在专利无效程序中，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撰写得不好,不
符合法22、26（3）、26（4）、细则20（2）将有可能被
无效，而丧失掉已获得的专利权。

需要注意的是，在无效程序中，专利权人可以修改权利要
求书，但是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而且不得修改专
利说明书和附图。授权后的说明书只能用于解释权利要求，
而不能补入权利要求书，因此而导致整个专利被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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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文件的撰写是

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工作

一方面，应当对原始的申请材料进行适当的概
括和扩展；

另一方面，撰写保护范围恰当的申请文件，不
仅能够帮助申请人获得专利权，还能够使申请人获
得比较稳固的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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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真研究和理解申请人提供的发明，确定主
题和类型

2、进行必要的检索，找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对
比文件)——此步骤依据申请人或者发明人所掌

握的现有技术情况而定

3、根据最接近对比文件，进一步确定本发明所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解决该技术问题的全部必
要技术特征。

五、撰写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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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撰写

撰写顺序：

建议先权利要求书，后说明书

优点：

（1）可以直接抓住重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然
后依据权利要求书展开的说明书能够很好地支持权
利要求，

（2）说明书层次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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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所要求保护的主题；
主题的选择至关重要，其直接关系到授权后专利权保
护保护范围的大小。

（2）尽量避免将非必要技术特征写入独立权利要求；

（3）从属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要逐渐缩小，为将来
可能的专利权无效程序提供支持。

1、权利要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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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书

要求：

（1）符合法26条3、4款的规定（实质性要求）；

（2）符合细则第17条的要求（形式要求）。

将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各个方案填充到由细则17
条所确定的说明书的各个部分，并对每个技术方
案的原理、优点或者技术效果给予尽可能详细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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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权利要求书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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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是统

一的整体，在整体构思上并无
先后顺序之分；

——撰写时宜先权利要求书，
后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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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要求书的撰写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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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要求的类型
1、按性质划分

产品权利要求（物的权利要求：物品、物质、材料
例如： 工具、装臵、设备、仪器、部件、元件、线路、
合金、涂料、水泥、玻璃、组合物、化合物）

方法权利要求（活动的权利要求：有时空要素的活动，
也就是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和空间上的不同地点或移动
例如：制造方法、使用方法、通信方法、处理方法、安装
方法以及将产品用于特定用途的方法）

2、按形式划分
独立权利要求
从属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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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
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独立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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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权利要求

•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包含了另一项同类型

的权利要求中的所有技术特征、且对该

另一项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作了进一步

限定，则该权利要求为从属权利要求。

• 从属权利要求应当用附加的技术特征，

对引用的权利要求作进一步限定。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学
习
交
流
使
用
 

 

请
勿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附加技术特征

•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不
可缺少的技术特征之外再附加的技术特征

• 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有关

• 可以是对引用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作进
一步限定的技术特征

• 也可以是增加的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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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利要求撰写的基本要求

实质性要求

形式要求

从属权利要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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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要求

1、A5、25条，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

A5：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对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
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A25：对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
（一）科学发现；
（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四）动物和植物品种；
（五）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六）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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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9、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被授予一项专利。专利权
授予先申请者（避免重复授权）

（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但是，同一申
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
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且申请
人声明放弃该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
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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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20.2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
特征。（独立权利要求不得缺少必要技术特征）

4、A22   权利要求应当满足三性要求

5、A26.4 权利要求还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
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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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要以说明书为依据，是指每项权
利要求应当得到说明书的支持，也就是说，
每一项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应
当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
书中公开的内容直接得到或者概括得出的
技术方案

关于A26.4之以说明书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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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利要求保护的客体要清楚

2、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清楚，
正确地描述发明的技术方案

3、构成权利要求书的所有权利要求
作为一个整体也应当清楚，即：权利
要求之间的引用关系应当清楚

关于26.4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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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各个技术特征以
及各个技术特征之间的关系应当清楚

2、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清楚

a．用词严谨,不得使用含义不确定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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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能仅仅罗列所采用的元件、部件的名称，而缺少

对他们之间的必要的关联和配合方式的描述

例如：1．一种柱挂式广告板，其包括面板（1）和紧

固装臵，其特征在于：该紧固装臵包括凸块（2）和束

带（3、4）……（仅仅是元件的罗列，没有相互关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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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产品权利要求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功能或效果特征来
限定发明。只有在某一技术特征无法用结构特征来限定，或者
技术特征用结构特征限定不如用功能或效果特征来限定更为清
楚，而且该功能或者效果能通过说明书中充分规定的实验或者
操作直接和肯定地验证，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明了此
功能或效果还可以采用说明书中未提到的其他替代方式来完成
的情况下，使用功能或效果特征来限定发明才是允许的。

一般的原则是应不会造成保护范围不清楚和保护范围的任

意扩大，尤其不允许出现纯功能性的权利要求。

例如，“一种便携式牙刷，由牙刷本体、兼作刷柄的盒体和臵

于盒体内的牙膏软袋组成，牙刷本体与盒体之间为活动连接，

其特征在于：…，盒体中有一个挤压牙膏软袋的装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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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一种电风扇摆头机构，…，其特征在于：不包括齿轮
和摩擦轮。”

2．“一种具有复式搭口的活塞环机构，包括：…，其特征
在于：其截面部分不呈矩形，…。”

(2)正面描述，避免采用否定句式而造
成保护范围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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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符合逻辑

b.避免多项权利要求引用多项
从属权利及非择一的引用关系

3、权利要求之间的引用关系应当清楚

1、一种茶杯，其包括杯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杯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茶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臵
在杯体上的把手。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茶杯，其特征在于：把手上还
设有塑料套。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茶杯，其特征在于：杯体
内还设有一个过滤部件。

例如：

上述权利要求是
否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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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利要求的用词要简明：除记载技术特征外，
在权利要求中不应写入发明原理、目的、用途、效果
等内容。

例如：一种家用保险箱，包括箱体、螺栓和钢条，
箱体通过螺栓、钢条固定在建筑物墙体上，该保险箱
由于采用了固定钢条，增加了其安全性（效果）

（2）权利要求的数目应适当，不应写入仅仅是
文字表达不同而实质内容完全相同的权利要求

关于A26.4之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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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A31（1）单一性；

R19（2、3）权利要求的撰写形式；

R20（1、3）独立与从属权利要求；

R21独立权利要求撰写方式；

R22从属权利要求撰写方式

形式要求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学
习
交
流
使
用
 

 

请
勿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一件申请中允许存在多个并列的独立权利
要求，但应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法
31.1——各个技术解决方案之间应存在技术上

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具有若干个相同或相应
的特定技术特征，特定技术特征是指发明对现有
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

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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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权利要求的撰写要求(R21)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按照
下列规定撰写：

（一）前序部分：写明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题名称和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主
题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

（二）特征部分：使用“其特征是……”或者类

似的用语，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区别于最接近的
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这些特征和前序部分写明的
特征合在一起，限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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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引用部分和限定部分，按
照下列规定撰写：

（一）引用部分：写明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
号及其主题名称；

（二）限定部分：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附
加的技术特征。

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要求(R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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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利要求中不得出现插图和“如图…所示”这样的用语(R19(3))，

例如：对截面形状的描述;
（2）附图标记应放臵在括号中，而括号中不得出现解释性语句（R19(4)）
另外，在权利要求中，不同技术特征应采用不同的技术名称，不得仅用
附图标号来区别不同的技术特征;

（3）从属权利要求应是对其引用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其保护范围应
落在被引用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不得出现从属权利要求与其所
引用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相同或比其所引用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大的情
况（R20（3））;
（4）独立权利要求应分成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但应注意的是，划界仅
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要求，不涉及保护范围的变化，划界应针对一篇最接
近的现有技术文件进行（R21（1））;
（5）技术特征不得重复进行限定，否则导致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清楚
（R19（1））;

（6）从属权利要求引用部分的主题名称应与其所引用的权利要求的主题
名称一致（R22（1））。

撰写中应注意的问题（细则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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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予以充实，“捍
卫”保护范围;

b.对发明构思进一步扩展；

c.对独立权利要求起到防御作用，(无效时主权
项被无效，从属可以提升，缩小保护范围)；

d.从属权利要求限定了一些有商业应用价值的
具体技术方案。

从属权利要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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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权利要求书的主要步骤
• 确定发明请求保护的技术主题和类型

• 确定最接近的对比文件

• 确定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解决该技术问题

的技术方案所必须包括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

• 比较发明全部的必要技术特征和最接近的对比文件

的技术特征，对独立权利要求进行划界

• 分析其它附加技术特征，撰写从属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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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权利要求书的注意事项

• 独立权利要求的撰写不应当局限于具

体的实施方案

• 权利要求的撰写应当增加专利申请取

得专利权的可能性并且有利于批准专

利后的维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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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格式
• 独立权利要求：（R21）

• （1）一般采用两段式写法：前序部分＋特征部分

• 前序部分：写明要求保护的发明的主题名称和发明
主题与最接近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

• 特征部分：使用“其特征是...”、“其特征在于...”或

者类似的用语，写明发明区别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的技术特征。这些特征与前序部分的特征一起限定
发明的保护范围。

• （2）不适于采用两段式写法的情况：
• 开拓性发明、用途发明或化学物质发明；难分主次发明点在于组合的组

合发明；方法或产品的改进发明（其改进之处在于省略不周或部件）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学
习
交
流
使
用
 

 

请
勿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撰写格式（续1）
• （3）并列独立权利要求的撰写格式：

• A.同类型：与第一独立权利要求格式相同

• B.不同类型：
• a.回引独立权利要求1：

• （1、一种连铸结晶器，其包括…，其特征在于，…

• …

• 5、一种使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结晶器进行连铸的方法，其包括
如下步骤…，其特征在于，...）

• b.不回引独立权利要求1或在前的并列独立权利要求，而用权利
要求1中的技术特征来描述清楚：

• （1、一种连铸结晶器，其包括…，其特征在于，…

• …

• 5、一种连铸方法，其所用的结晶器包括…，所述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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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格式（续2）

• 从属权利要求：引用部分＋限定部分（R22.1）

• 引用部分：写明所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及其主题
名称；

• 限定部分：写明发明的附加技术特征（可以是对所
引用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进一步限定，也可以用
增加的技术特征对所引用的权利要求进行进一步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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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说明书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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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名称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发明内容

（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

附图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一、说明书的几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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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的形式要求—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17条、18条

说明书的充分公开与保留技术
秘密

说明书撰写的实质性要求—专

利法第26条第3款

二、说明书撰写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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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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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

完整

能够实现

支持

说明书撰写的
实质性要求也
是基本要求，
即“充分公
开”，也就是
说明书应对发
明作出清楚、
完整的说明，
以使所属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
员能够实现为
准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学
习
交
流
使
用
 

 

请
勿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清
楚

主
题
明
确

描
述
要
清
楚

根据现有技术，清楚地写明发明所要解决的
技术问题，为解决该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
方案，以及由其所获得的技术效果，以使普
通技术人员能够准确地理解发明保护的内容

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技术效果应当相互适
应，不能出现相互矛盾或不相关联的情况

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技术效果
的内容用词一致、准确，符合规
范和习惯，文字要简练，不得含
糊不清或模棱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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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整

A．理解发明所不可缺少的内容。例
如：所属技术领域、背景技术情况及
附图的图面说明等

B．确定发明具有新颍性、创造性和实
用性所需的内容。例如：所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解决该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
方案和采用该技术方案后所获得的技术
效果

C．再现发明所需的内容。如：为解决技
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的具体实施方式

说明书应
当包括实
施细则第
十七条规
定的内容，
要写出理
解和再现
发明所不
可缺少的
内容

背景技术的作用有两点：其一是，体现现有技术的水平，
若有可能，还可记载与发明相关的技术的简单发展过程。
有助于权利要求创造性的判断，二是，有助于修改权利要
求，便于对权利要求的理解，支持上述B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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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够
实
现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所描述的内容，
不需付出创造性劳动就能再现发明的技术方案，解决
其技术问题并获得预期的技术效果。也就是，凡是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从现有技术中直接、唯一
得出的有关内容或根据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能
够自然合理导出的内容，均应当在说明书中予以描述

清楚、完整、能够实现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
够实现为准。请注意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的概念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可称为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是指一种假设的“人”，假定他知晓申请日或者优
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能
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
之前常规实验的手段和能力，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如
果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能够促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其
他技术领域寻找技术手段，他也应具有从该其他技术领
域中获知该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前的相关现有技术、普
通技术知识和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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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1)权利要求书中的每个技术特征均应
在说明书中进行描述，并且不得超出
说明书记载的内容

2)说明书中记载的内容要与权利要求的
内容相适应，没有矛盾

3)至少在说明书中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
中包含了独立权利要求中的全部必要技
术特征

说明书与
权利要求
的关系，
说明书公
开的内容
要支持权
利要求，
权利要求
要以说明
书为依据

4)说明书不仅应具有相应于独立权利要
求的技术方案，还应当有足够数量的
“实施例”进行支持，特别是在独立权
利要求使用了上位概念的情况下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学
习
交
流
使
用
 

 

请
勿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支
持

说明书所记载的内容应当能够支持权利要
求，也就是说，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能
够直接得到和概括得出权利要求所要求保
护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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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书的充分公开与保留
技术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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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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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发明名称应全面地反映一件申请中包含
的各种发明类型，清楚、简明地反映要求
保护的发明的主题和类型，术语规范、准
确，不使用商标、商品名称、人名等，不
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B．带有五大部分的小标题

C．技术领域应当是发明所属或直接应用的
具体技术领域，应体现出发明的主题和类型

说明书五
大部分及
其附图

细
则
1
7、
1
8
条

D．背景技术应注明出处，并客观地指出所
存在的问题，切忌采用诽谤、贬低性用语

E．应针对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正面、
清楚、客观地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形式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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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应当清楚、客观地写明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有益
效果，该有益效果应当是由构成发明的技术特征直接带来的、
或者是由所述技术特征必然产生的技术效果

可以用对发明结构特点或作用关系进行分析、理论说明或用实
验数据证明的方式或其结合来描述，不得只断言其有益效果，
最好通过与现有技术进行比较而得出

说明书五
大部分及
其附图

细
则
1
7、
1
8
条

形式
要求

G．在描述具体实施方式时，并不要求对已知技术特征作详细
展开说明，但必须详细说明区别于现有技术的必要技术特征和
各附加技术特征，以及各技术特征之间的关系及其功能和作用

对于机械产品发明应当描述产品的机械构成，说明组成产品的
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对于可动作的产品，还应当
对其动作过程或者操作步骤进行描述

H.附图应清晰地将发明的主要特征（包括各个主要特征之间的
相互关系）反映出来，除必要的文字外，附图中不得含有其它
的注释，但流程图、方框图则应在图中给出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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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书撰写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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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称

清楚、简明，写在首页上方的居中位置

（1）与请求书中的名称一致，应与权项保护范围相一致

（2）清楚、简明地反映发明或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的主题名称和类型

（3）采用本技术领域通用的技术名词，不要使用杜撰的非技
术名词

（4）最好与国际分类表中的类、组相应，以利于专利申请的
分类

（5）不得使用人名、地名、商标、型号或者商品名称，也不
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6）简单明确，一般不超过25个汉字

（7）有特定用途或应用领域的，应在名称中体现

（8）尽量避免写入发明或实用新型的区别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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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领域

指发明或实用新型直接所属或直接应用的技术

领域，既不是所属或应用的广义技术领域，也不是

其相邻技术领域，更不是发明或实用新型本身

（1）一般，可按国际分类表确定其直接所属技

术领域，尽可能确定在其最低的分类位臵上

（2）应体现发明或实用新型的主题名称和类型

（3）不应包括发明或实用新型的区别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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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背景技术

• 应对申请日前的现有技术进行描述和评价，

除开拓性发明外，至少要引证一篇与本申请最接近的
现有技术，必要时可再引用几篇较接近的对比文件，它们
可以是专利文件，也可以是非专利文件

通常对背景技术的描述应包括三方面内容：

（1）注明其出处，通常可采用给出对比文件或指出公
知公用情况两种方式

（2）简要说明该现有技术主要结构和原理

（3）客观地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切忌采用诽谤性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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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技术部分引证的文件应满足的三个要求：

（1）引证文件应当是公开出版物；

（2）引证外国专利或非专利文件的，应用原文
写明文件的出处及相关信息；

除引证申请日前的非专利文件、外国专利文
件和中国专利文件外，还可引证申请人本人在申请
日前或申请日当天向中国专利局提出申请、在申请
日前尚未公开的专利申请文件，但该文件在公开日
前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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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明或实用新型内容

解决的技术问题

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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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决的技术问题

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要解决的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可有多
个问题。

实际上，专利申请的基础就是技术问题，无技术问题也就没有
申请，而且权利要求中涉及的必要技术特征以及说明书是否支持
权利要求与技术问题密切相关，如果能够很好地把握住技术问题
这个舵，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通常针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本发明所取得
的效果提出。

具体要求：
（1）体现发明或实用新型的主题名称以及发明的类型
（2）采用正面语句直接、清楚、客观地说明
（3）应具体体现出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但又不得包含技术方案

的具体内容
（4）不得采用广告式宣传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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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方案

是说明书的核心部分，其描述应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能够理解，并能解决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具体要求：

（1）清楚完整地写明技术方案，应包括解决其技术问题
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

（2）用语应与独立权利要求的用语相应或相同，以发明
或实用新型必要技术特征的总和形式阐明其实质；

（3）必要时还可描述附加技术特征，为避免误解应另起
段描述；

（4）若有几项独立权利要求时，这一部分的描述应体现
出它们之间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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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益效果

• 清楚、有根据：

• 生产率、质量、精度和效率的提高

• 能耗、原材料、工序的节省

• 加工、操作、控制、使用的简便

• 环境污染的治理与根治

• 有用性能的出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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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有益效果的具体方式

• 分析结构特点

• 理论说明

• 实验数据证明

• 上述方式的结合

• 不得只断言其有益效果，最好通过与现有技术进行比较而
得出

• 对机械、电气等技术领域，多半可采用对技术方案的主
要技术特征进行分析的方式描述

• 对化学领域，大多数情况可借助实验数据来说明

• 引用实验数据说明有益效果时，应给出必要的实验条件
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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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图说明

说明书有附图的，应给出附图说明

具体要求：

（1）按照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对附图的图
名、图示的内容作简要说明

（2）附图不止一幅时，应当对所有的附
图按顺序作出说明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学
习
交
流
使
用
 

 

请
勿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6.具体实施方式

具体撰写要求：

（1）至少具体描述一个具体实施方式，描述的具体化
程度应当达到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所描述的内
容能够重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而不必再付出创造性劳动，
如进行摸索研究或者实验；

（2）在权利要求（尤其是独立权利要求）中出现概括
性（或功能性）技术特征时，这部分应给出几个实施方式，
而且这种概括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应当是明显合理
的；

（3）并不要求对已知技术特征作详细展开说明，但必
须详细说明区别于现有技术的必要技术特征和各附加技术
特征，以及各技术特征之间的关系及其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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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应当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
案相应，并对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给予详细说明，以支持权利
要求。（如具体实施方式中至少应包括一个独立权利要求的全部
必要技术特征，具体实施方式中的技术特征与独立权利要求中的
技术特征没有矛盾。）

（5）对于那些就满足充分公开发明或实用新型而言必不可少
的内容，不能采用引证的方式撰写，而应当将其具体写入说明书。

（6）对于涉及产品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不同的实施方式是指
几种具有同一构思的具体结构，而不是不同结构参数的选择，除
非这些参数选择对技术方案有重要意义。在描述产品时应描述其
机械结构、电路构成，并说明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可动
作的产品，必要时还应说明其动作过程，以帮助对技术方案的理
解。对于可动产品，描述其动作过程有时非常重要。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学
习
交
流
使
用
 

 

请
勿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7）对于方法发明，涉及的工艺条件可以用不同的
参数、或者参数范围来表示不同的实施方式。

（8）在结合附图描述实施方式时，应引用附图标记
进行描述，引用时应与附图所示一致，放在相应部件的
名称之后，不加括号。

（9）在申请内容十分简单情况下（即权利要求的技
术特征总和所保护申请内容是具体的、单一的），在说
明书技术方案部分已对实施方式作过具体的描述，则在
这部分可不必作重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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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说明书附图
（1）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必须有附图，机械、电学、物理领域中涉

及产品结构的发明说明书也必须有附图 ；

（2）有几幅附图时，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图号，几幅附图可绘在一
张图纸上，按顺序排列，彼此应明显地分开；

（3）附图通常应竖直绘制，当零件横向尺寸明显大于竖向尺寸必须
水平布臵时，应当将图的顶部臵于图纸左边。同一页上各幅图的布臵应
采用同一方式；

（4）同一部件的附图标记在前后几幅图中应一致，即使用相同的附
图标记，同一附图标记不得表示不同的部件；

（5）说明书中未提及的附图标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说明书中出现
的附图标记至少应在一幅附图中加以标记；

（6）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三分之二时仍能清
楚地分辨出图中的各个细节；

（7）附图中除必需词语外（如电路或程序的方框图、流程图），不
应包含有其它注释；

（8）附图集中放在说明书文字部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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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书撰写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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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充分公开发明或实用新型

（1）未给出具体解决方案，仅提出一种设想或者对发明或实用
新型的技术内容仅给出原则性指示

（2）给出了解决手段，但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该
手段是含糊不清的，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无法具体实施；

（3）给出了解决手段，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采用该手段
并不能解决所述的技术问题

（4）申请的主题为由多个技术措施构成的技术方案，对于其中
一个主要技术措施，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
内容并不能实现

（5）给出了具体的技术方案，但未提供实验证据，而该方案又
必须依赖实验结果加以证实才能成立

（6）将发明或实用新型的必要技术特征作为技术秘密保留起来
（7）说明书撰写不当，未将发明或实用新型实质内容公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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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书各个组成部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名称
（i）与专利申请内容不一致，与权利要求技术方案的主

题名称和类型不一致
（ii）包含区别技术特征
（iii）未采用本领域的通用技术名词，而采用了杜撰的

名词
（iv）出现人名、地名、商标或商品型号等含义不清的

词汇

（2）技术领域
（i）写成广义技术领域
（ii）写成发明或实用新型本身
（iii）与发明或实用新型的保护内容或类型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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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背景技术

（i）笼统地论述目前在我国或国际上现有技术的现状

（ii）现有技术的出处不全，公众与审查人员难以找到该现有技术

（iii）仅给出现有技术的出处，未对现有技术的内容进行简要描述

（iv）内容写得过多，不仅写入了上述有参考作用的现有技术，甚至

还写入了与本发明相差较远的技术

（4）发明或实用新型内容

（i）笼统地写出要解决的问题，未体现出技术问题

（ii）技术解决方案描述主次不分，层次不清

（iii）技术方案描述不完整，甚至缺少这一部分内容

（iv）未明确写明有益效果，或者只给出断言，不作具体分析

（v）不实事求是地宣传，甚至采用广告性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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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图和附图说明

（i）说明书有附图，但在说明书文字描述部分未集中

给出附图的附图说明

（ii）各幅附图的附图标记未统一编号

（iii）在流程图或者电路、程序方框图中，用附图标

记代替必要的文字说明

（iv）说明书中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所提及的附图标

记在所有附图中均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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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体实施方式

（i）说明书中具体实施方式或实施例与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不相

适应

（ii）对于主题为产品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这部分未描述技

术方案的具体结构，仅给出一些具体尺寸

（iii）未对权利要求书中所有优选方案给出实施例

（iv）化学领域发明申请案缺少必要内容而导致未充分公开发明

（7）说明书摘要

（i）缺少技术内容

（ii）包括过多的广告性宣传用语

（iii）说明书摘要文字中的附图标记未在其摘要附图中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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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说明书撰写格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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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说明书摘要
的撰写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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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摘
要
撰
写
的
基
本
要
求
细
则
23
条

（2）一定要指定一幅最能反映发明
技术方案的主要技术特征的附图，且
该附图应为说明书附图中的一幅

（1）摘要应当写明发明的名称和所
属技术领域，并清楚地反映所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解决该技术问题的技术
方案要点以及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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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说明书摘要

（1）应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公开内容的概要，即写明发明
或实用新型的名称和所属技术领域，并清楚地反映所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解决该问题的技术方案的要点及主要用途

（2）简单扼要，全文（包括标点符号）不超过300字，不分段

（3）不得出现商业性宣传用语

通用的格式起始句为：“本发明（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

（4）附图标记应加括号

（5）说明书中有附图的，应指定并提供一幅最能说明该发明或
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附图作为摘要附图，附图的大小及清晰度应
当保证在该图缩小到4厘米×6厘米时，仍能清楚地分辨出图中的
各个细节。可以包含发明的化学式，该化学式视为摘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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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左侧二维码，获取
最新公益讲座信息及
专利文献服务。

欢迎添加微信

331546945 ，加
入微信交流群，获
取更多公益讲座资
讯和帮助。

郑重声明
一、经授课教师同意，本课件仅作为交流学习使用，并欢迎广泛传播，但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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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课件中的数据、图表时请注明来源，保证完整性，避免断章取义。

五、课件中涉及的政策法规或其它信息的有效性，请以相关主管部门(单位)
公布为准。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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